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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亞技術學院  

「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」網路平台-成果認列申請 

操作步驟說明 
一、 登入個人 Portal 系統， 

1. 點選「校務資訊」， 

2. 研究發展， 

3. 教師產業研(究)習， 

4. 成果認列說明及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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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點選第一個六年週期，按選取， 

 
 

  繼續點選申請各方案的成果認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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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成果認列申請，第一步 

1. 選取方案別，以方案二、產學合作案為例， 

2. 從符合資格選項下方點選欲認列之產學案，系統會自動算出可扣抵時數，若計畫案執行

期間跨越 104 年 11 月 20 日法規生效日，將採計法規生效後的部分，採計金額以法規生

效後的執行時間佔全部執行時間之比例計算。 

3. 填寫合作機構類型、合作機構名稱、地址、… 

4. 按下一步 

 

繼續填寫主題、內容、對教師實務能力提升情形、對教師教學或研究之助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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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上傳佐證資料 

1. 產學合作計畫成果報告 

2. 六年內必須完成以下任一成果(如果沒有本項成果，可在下次成果認列時再提出，但本項

成果應與認列之產學案內容相關) 

檔案說明：上傳檔案需為 pdf 檔，且檔案大小勿超過 4MB，若檔案太大，請送光碟至研發行

政組。 

 

五、上傳研習或研究影像資料(至少四張照片並摘要說明) 

注意檔案勿超過 4MB，按完成，開始上傳相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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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檢查與修改申請書 

點選選取 

 

 

可看見剛剛申請的認列案， 

1. 點選認列申請書可下載剛剛填寫的認列申請書，如果不需修改，代表完成一件認列申請

案。 

2. 如需修改，可按修改申請資料，會回到步驟三、成果認列申請，第一步， 

3. 按刪除申請資料可刪除本申請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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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說明 

1. 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成果認列，每一成果均需單獨認列。 

例如：一件產學案成果需申請一次成果認列，一次深度研習成果也需申請一次成果認

列。 

2. 六年完成一件的成果必須與認列之成果相關。 

例如：深耕服務完成後，編寫一份「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計畫」，其內容應與深耕服務之

內容相關。同理，方案二、六年完成以下一件：技術移轉 10 萬元、商品化實體與佐證資

料、專利證書、「編纂教材與製作教具計畫」之「產學計畫融入教學」成果報告。也應與

認列之產學案內容相關。 

3. 成果認列審查的時程需配合校基庫的填報時程，因此將訂為每年 3/5 與 10/5 為成果認列

申請截止時間，請各位老師於期限內完成認列申請。 

4. 每件成果認列案均經兩位「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」審查，如審查結果有

異，再請第三位委員審查。 

5. 審查重點：1. 申請書之撰寫，2. 成果報告之內容。 


